To：藝文記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敬請公佈，謝謝！


第三十屆「吳三連獎」徵選作品辦法

新 聞 稿                 2007/7/19

一、本屆贈獎名額共四名，每名獎金新台幣六十萬元，指定徵選作品類別：

    文學獎：新詩類（一名）；藝術獎：西畫類（一名）、國畫類（一名）
人文社會科學獎：公共行政學類（一名）。

二、依本獎設置辦法規定：1.本獎以各獎類領域內有傑出成就、有繼續創造潛力，且認同台灣之人士或團體為贈獎對象。2.本獎同一獎項之致贈，得獎人或團體以一次為限。3.若評選結果不足額或未達評審標準時則從缺。
三、應徵者送審作品，請照下列規定：

    　（一）文學獎部份

新詩類作品《已出版》五冊，並自行指定其中一冊為代表作。


  （二）藝術獎部份
1.西畫類作品十件，並自行指定其中二件為代表作。

2.國畫類作品十件，並自行指定其中二件為代表作。

（藝術作品請加註尺寸大小及創作時間，如有其他畫冊亦可當附件，以作評審之參考。）


  （三）人文社會科學獎部份

公共行政學研究論著五冊或已發表之研究論文十篇以上，並自行指定其中一冊或兩篇為代表作。

※四、應徵新詩類與公共行政學類者，請繳作品『一式四份』，應徵西畫類及國畫類只需繳原作品一份，但若有其他參考之附件亦需繳四份。凡應徵者皆需附上申請表四份（正本一份、影本三份，可向本會索取或上本會網站下載表格）後，請以掛號郵寄或專人送交本會均可。

五、本獎自行申請或由相關院校、文藝團體或學術機構推介代為申請均可。

六、本會收件日期：即日起受理收件至8月17日截止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收），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收件，週六、日休息不收件。

七、退件日期：未得獎者恕不事先通知，俟11月15日贈獎典禮當天方正式對外公佈得獎名單之後翌日，始可統一辦理退件。
八、有關本獎活動相關規定，請上本會網站：http://www.wusanlien.org.tw查詢。


財團法人吳三連獎基金會秘書處  敬啟



本會地址：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0樓



電話：（02）2514-0640或2712-2836  傳真：（02）2717-4593

活動連絡人：陳義霖  E-mail：jackchen@mail.twcenter.org.tw
☆懇請公佈本活動消息，並轉交給有興趣應徵之創作者或學者，謝謝！
